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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 文件第 9/15(3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第三十次會議  

議程第 3(c)項：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上次在 2015 年 7 月 20 日舉行會議，本

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(工作小組)的

工作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 

各個營商聯絡小組的整體工作進展 

2.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，各個營商聯絡小組共舉

行過七次會議。在這些會議上，合共 34 項事宜已妥為解決或闡

明要點。此外，相關部門在九個資訊發布環節中，講解便利營商

新猷／現行規管要求。  

建議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及其他設有遊戲機的娛樂場所 

3. 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向工作小組說明下列建議的最新

發展，內容如下：  

  已按《賭博條例》的規定領有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的家庭

娛樂中心，可獲豁免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的規管，並建

議略作寬限，容許在家庭娛樂中心放置少量電子遊戲機

（即現時禁止的非機械性無獎遊戲機）；  

  已在有相類安全規定的發牌機制下領取了牌照的電子飛

鏢機中心、裝有電子飛鏢機的其他場所給予豁免，可獲

豁免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的規管；以及  

  將互聯網中心納入《遊戲機中心條例》發牌規管安排之

下，發牌條件類近現時自願遵守的《經營者守則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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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由於上述建議涉及不同範疇的寬限及豁免安排，涉及比較複

雜法律問題及執行安排，民政事務局正與相關部門商討落實具體

條文內容及執行細節，將適時與業界進一步溝通及公布詳情。  

合併於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及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時所需錄取的

兩份口供 

5. 家庭娛樂中心若申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，須向民政事務總署

提 出 ； 若 申 請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牌 照 ， 則 須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   
(食環署)提出。兩個部門均會就有關申請徵詢警方的意見。  

6 .  在營商聯絡小組(家庭娛樂中心)的會議上，業界鑑於現時申

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和有獎娛樂遊戲牌照須分別錄取口供，故詢

問警方會否考慮合併錄取口供。警方回應時闡釋，現時分別錄取

口供的做法，旨在確保申請人所提供的申請資料正確且屬最新。

此外，警方告知業界，當有關處所的當區警方前線人員要求為其

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申請錄取口供時，他們可以告知警方尚有待辦

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申請，並提交相關資料。警方會視乎情況是

否適合，考慮就兩項申請安排錄取一份口供。  

7 .  工作小組讚揚警方處事靈活變通。  

刊登廣告把開設戲院的意圖公告周知的規定 

8. 在營商聯絡小組(戲院)的會議上，業界認為，閱讀報章已不

及從前普遍，開設新戲院要刊登廣告的規定應予豁免。食環署回

應時闡明，根據《公眾娛樂場所規例》(第 172A 章)的法律規定，

任何人欲取得授權以開設任何公眾娛樂場所，須首先公開其此一

意圖並公開處所將作的用途；方式是在建議場地展示有關告示，

假如建議是改裝現有的構築物，則在該構築物上展示有關告示，

而展示告示的位置，須足以使該告示可從該場地或該構築物前面

的主要道路清楚閱讀，又或是在香港流通的四份報章(中英文報

章各兩份)刊登有關廣告。該告示的副本或該四份報章各一份的

副本(視選用方式而定)，須遞送予發牌當局方可獲發牌照。有關

告示的規定和遵規的方式，可瀏覽食環署的網站。  

9 .  工作小組感謝食環署闡明上述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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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延誤酒吧獲取續發的食肆牌照 

10. 在營商聯絡小組(卡拉 OK、夜總會、酒吧及其他娛樂場所)

的會議上，業界指出，儘管酒吧已在牌照續期申請表上指明用通

訊地址收件，但獲續發的食肆牌照有時仍以掛號郵件的方式送到

酒吧。由於業務性質關係，酒吧在日間通常沒有員工值班，以致

掛號郵件往往須到郵政局領取。此等事件會引致酒吧遲遲未能取

得食肆牌照。  

11. 食環署人員回應稱，該署已提醒牌照簽發辦事處人員須按牌

照續期申請表上指明的收件方式，向持牌人送遞獲續發的食肆牌

照。此外，該署已修訂續期表格 FEHB 152，以便持牌人更明確

地指明牌照應以掛號郵件的方式送往持牌處所的地址或持牌人的

通訊地址。  

12. 工作小組感謝食環署悉力利便業界營商。  

利便酒店遵行強制驗窗計劃 

13. 在營商聯絡小組(酒店)的會議上，業界對在屋宇署指定的時

限內遵行強制驗窗計劃訂明的檢驗和修葺工程有疑慮。業界考慮

到所需的招標程序、是否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及其他服務供應

商，以及酒店營運的模式。此外，業界查詢，酒店常用的玻璃幕

牆，是否屬於強制驗窗計劃的涵蓋範圍。  

14. 屋宇署回應時闡明，該署根據強制驗窗計劃發出法定通知

前，最少會在兩個月之前郵寄預先知會函件予樓宇業主。另外，

逾 5 800 名合資格人士已表明願意提供強制驗窗計劃所需的服

務，正常情況下應可滿足市場需求。酒店如在遵從強制驗窗計劃

訂明的時限方面遇有困難，可向屋宇署提交工程計劃建議和理據

申請延長時限。屋宇署會彈性務實地考慮是否批准延長時限。此

外，屋宇署指出，玻璃幕牆屬強制驗樓計劃而非強制驗窗計劃的

涵蓋範圍。根據強制驗樓計劃，完成指定檢驗和修葺工程的時限

為 12 個月，較強制驗窗計劃的時限長 6 個月。  

15. 工作小組讚揚屋宇署致力利便業界經營，並感謝該署闡明計

劃的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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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16.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監督各

個營商聯絡小組的工作進展。  

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2015 年 11 月  


